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1-026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1年 4月 29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节能”）与天

津市金大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金大地”）及其控股股东王安民

在天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受让天津金大地持有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大地”）66%的股权，该等股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

330万元，实际受让价格为 45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临港大地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不发生变化，仍为人民币

1000万元和 500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盾安节能持股 66%，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投资”）持股 34%；临港大地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审批程序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授权，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对

外权益投资审批权限内，无需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天津市金大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29 日，住所为河西

区体院北环湖南道 9号 9门一楼，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王安民，经营范围：承包供热服务；机电设备及空调系统安装；节能产



 

品、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应用的论证及技术咨询、服务；凿井、管道、防腐保温工程、

园林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承包、施工；土石方工程；工程监理；工程预决

算；机械电子设备（小轿车除外）、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需审批的稀有金属除

外）、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 

2、王安民，身份证号码为 120105196211190310，系天津金大地法定代表人与控

股股东，持有天津金大地 88%的股权。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盾安节能以自有资金 450万元收购天津金大地持有临港大地 66%的股权。该标的

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查封、冻结等情形。 

2、标的资产价值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2011）NZ字第 021306号

《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确认，截

至 2010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472.58万元；另根据中和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1）第 BJV2017

号）确认，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472.63 万元。 

3、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9月 1 日，住所为天

津市临港工业区 1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陈禹，经营范围：城市供热；蒸汽、热水供应（饮用水除外）；城市燃气经营（取

得许可证后经营）；能源工程施工、线路管道及设备安装；土木工程建筑施工。 

（2）临港大地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0年底 

资产总额 478.28 

负债总额 5.69 

净资产       472.58 



 

项  目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5 

注：上表 2010年度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格：各方一致同意，参照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

字（2011）第 BJV204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50 万元。 

2、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临港大地股东会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

议；临港大地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前的财务审计工作，各方对经审计所得相关财务数

据均已认可；本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前，未发生对临港大地本身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法律变化、诉讼或者其他事件；本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前，各方所作的

承诺与保证保持完全真实、完整、准确；本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前，各方已经分别全面

履行和遵守了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承诺与保证。 

3、股权转让款支付：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款分 2 期支付：支付先决条件已

全部满足并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盾

安节能应将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50%，计 225万元汇入天津金大地指定的银行账户；天

津金大地应在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及时配合临港大地办理本次股

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5

日内，盾安节能应将本次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50%，计 225万元汇入天津金大地指定的

银行账户。 

4、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协议自天津金大地、盾安节能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并自王安民签字后生效。 

五、定价依据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临港大地净资产评

估值为人民币 472.63万元。本次协商的转让价格按照 1.44倍溢价确定，主要基于以

下因素考虑： 

临港大地临港工业区工业冷却循环水余热利用集中供热工程项目已于 2010年 10

月 9 日获得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准予备案，总供热面积 438.93 万平



 

方米，从 2011年开始至 2013年及以后年度分步实施。盾安节能通过此次交易，成为

临港大地的控股股东，从而可以利用该项目的实施，加快在天津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

业务的开拓。 

六、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此次交易，可以快速切入天津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市场，通过资源整合

做强做大，并借此发挥盾安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管理和示范基地的作用，促进公司在

全国推广、巩固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领域及节能服务的市场和业务，并取得领先优势。 

2、对公司的影响 

（1）临港大地在经营期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会有积极、持续的贡献。 

（2）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公司能否在短时间内做好临港大地的资源整合、快速推进项目实施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临港大地实施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存在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

市场竞争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4月 30日 


